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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海口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

第 68 次建议答复的函

陈天新代表：

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禁烟力度的建议》（第 68

号）收悉。非常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的关心和支

持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控烟立法工作情况

2014 年 10 月，原市爱卫办曾组织调研起草了《海口市

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规定》草案。2014 年 11 月 24 日，国务院

卫计委起草的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（送审稿）》向社会

公开征集意见，市人大常委会 2015 年决定控烟立法工作暂

不列入立法计划审议项目。至 2019 年、2020 年《海口市控

制吸烟条例》重新列入立法调研计划，经过学习考察深圳、

上海和秦皇岛的控烟立法执法先进经验；调研医院和学校等

重点公共场所；召开控烟工作一线执法人员、党政机关单位

工作人员、重点公共场所（网吧、茶艺馆等）经营者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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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座谈会，《海口市控制吸烟条例》（草案）已修改九次，目

前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，争取 2021 年列入海口市人大立法

审议计划并颁布实行。

二、无烟单位创建情况

自 2015 年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“双

创”工作以来，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作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

市的重要考核内容，由海口市卫健委牵头，协调市旅文委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交通港航局、市综合执法局等部门，率先

在学校、医院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车站、港口、机场、旅

游景点、宾馆酒店开展创建无烟单位活动，一共创建了 406

个无烟单位。2020 年初，印发了创建无烟单位实施方案，明

确了具体创建指标：市、区党政机关单位 50%、卫生医疗机

构 100%、中小学校 90%必须创建成无烟单位，7 月分别举办

了无烟党政机关单位、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和控烟督查培训

班，创建无烟单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，倡导健康生活理念。充分利用传

统媒体和新媒体，通过在公共场所放置控烟宣传资料、出版

控烟宣传栏、LED 滚动播放控烟知识、举办吸烟有害健康讲

座及开展禁烟控烟宣传咨询等活动，倡导健康生活理念。

（二）加大监管力度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各相关职能

部门要加大对网吧、餐饮店、农贸市场、商场、宾馆酒店、

机场、车站、港口等室内公共场所的禁烟控烟工作开展专项

督查，由城市行政管理部门按《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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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规定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对于禁烟控烟工作落实不到位

的单位，给予警告或罚款。各级政府、各职能局、各行业落

实条块结合、分类管理的原则，明确职责，将禁烟控烟管理

工作纳入常规督查、考评工作内容，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加大法制建设力度，加快控烟立法工作。《海口

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已调研两年，力争 2021 年通过市人大常

委会审核颁布施行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。《海口

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如能按期颁布施行，将对我市公共场所禁

烟控烟工作内容、责任主体、执法主体和罚则等内容，从法

规层面为禁烟控烟工作提供法律依据，对我市公共场所控烟

工作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。

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汪雄虎，电话：1897665088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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